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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律和社会想象*

———1772—1864年英属印度盎格鲁 印度教法建构中的文本翻译

杨 清 筠  王 立 新

[摘 要]前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典。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对英属印度进行

有效的司法管理,殖民当局决定组织东方学家和婆罗门梵学家收集和翻译梵文法律典籍,编纂一部所谓的

印度教法典。1772—1864年,经过孟加拉首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东方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威
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等人的长期努力,英国殖民当局最终编纂出他们想象中的“文本化的”“权威

的”、但同时也是“盎格鲁化”的印度教法典。盎格鲁 印度教法的编译不仅为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创造出现

代成文法典,而且形塑了现代人的印度教概念和对印度传统社会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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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印度宗教、法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王云霞认为:“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宗教

的强烈光芒覆盖了一切。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的附属物……”①这种界定代表了当前中国学

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历史上的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宗教社会,其传统法律和社会都奠基于它的

传统宗教———印度教。高鸿钧也这样概括“传统印度法”的模式:“传统印度法中的宗教法是印度教的

组成部分。印度教是古代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处于支配一切社会领域的地位。以这种

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宗教法,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因而比世俗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②“法律与

宗教密切关联,法律附属于宗教,宗教法是核心,世俗法是边缘。”③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

界开始对在英印时期形成的、被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上述主流观点提出质疑。英国历史学家D.A.
沃什布鲁克认为,印度教法的形成是英印时期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婆罗门阶级“密谋”的结果,他们合力

把婆罗门阶级的意识形态塑造成印度的社会传统和法律秩序④。美国印度宗教和法律史专家理查

德·拉里维耶尔则将印度教和印度教法看作英国人对印度文化误读的产物,直截了当地指出:“直到

英国人发明它之前,并不存在印度教法这种东西。”⑤美国当代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分析了英国殖

民者在印度的法律实践,认为英国殖民当局出于在印度殖民地创建统治工具的目的,试图寻找和实施

他们想象的印度本土的传统法律,但最终却只是“将印度教法完全变成了英国判例法的一种形式”,创
造了一种在印度原本并不存在的法律传统,即“盎格鲁 印度教法”(Anglo-HinduLaw)⑥。实际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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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们的观点,当前中国学界关于印度教法的流行观点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知识遗产。
鉴于由英国殖民当局组织、英国东方学家们实施的本地法律文本(婆罗门梵语文献)的编译工程

在英印时期盎格鲁 印度教法的实际形塑过程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本文致力于对1772—1864年间盎

格鲁 印度教法建构中文本翻译的历史进行深描①。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殖民地时期印度宗

教、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形塑过程,也有助于我们在梳理和解析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英印殖民统治

的知识遗产。诚然,当代著名印度裔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Niranjana)在《为翻译定

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Siting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theColoni-
alContex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2)一书中论述了“殖民统治下翻译‘发挥作

用’的所有语域:哲学的、语言学的和政治的”,但是她的论述聚焦于“后殖民脉络”下对“当代欧美文学

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反思,并未真正聚焦于“翻译的历史性问题”②。

一 前殖民地时代印度的“法律传统”与英国殖民者的印度教法想象

要谈论前殖民地时代印度的“法律传统”,不得不说有一些勉强,因为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用

于前现代印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按照当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梵语教授卢多·罗彻尔的说法,“在印度

传统中没有一个表示法律(law)概念的术语,既无‘法’(ius)意义上的,也无‘律’(lex)意义上的”③。
的确,在梵语中,“法”或“达摩”(Dharma)一词的涵义与作为普遍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的现代意义上的

“法律”概念有很大不同。“达摩”一词的原义为维持,可理解为在某种情境中维持平衡的方式,大到自

然宇宙,小到微观世界,任何维持事物运行的规则都可看作“达摩”。在社会生活中,“达摩”还经常被

描述成一种处世哲学或行事策略。总之,“达摩”一词的内涵包罗万象,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或许

可以被囊括其中,但二者却不能完全等同。
大概正是由于法律概念的欠缺,前现代印度也不像传统中国那样拥有《大清律例》之类的成文法

典。对于印度法律史上的这个显著事实,公元前3世纪初麦加斯梯尼在对印度社会的描述中有着明

确记载:“这个民族只使用不成文的法律……他们不会书写,而是通过记忆来规范一切。”④类似的记

述在我国著名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中也能找到:“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人民殷乐,无户籍官

法。”⑤18世纪初,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布谢特来到印度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同样惊讶地提到了当地

“既无法典汇纂,也无书面形式的法律来解决生活中纠纷”的情况⑥。
看来,印度前现代社会的确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印度人在处

理诉讼争端时没有任何规则可依。印度大多数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与法律的性

质相近,只是实际约束力有限。自然,这些以风俗习惯形式存在的“法律”规则是鲜有书面记录的。实

际上,在印度,不只是地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连宗教典籍在近代以前也多通过所谓的“口语传统”(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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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流传下来。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育中,“吠陀知识”“被认为过于神圣而不能任其作为一

种外部物体而存在,它必须作为人的一部分而活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的心中受到珍视,而不是作为某

种外在于他的东西”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非成文法特别是习惯法就成为印度人处理争端的最普遍

的“法律”依据。布谢特的通信证实了这一点:“印度人没有成文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公道……判决

的公平性完全建立在神圣的习俗和代代相传的惯例上。他们认为这些惯例清晰明了、无懈可击,不仅

普通人用它解决纠纷,就连王族也不例外。”②

由于地区传统或身份方面的差异,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因此印度人的矛盾处理通常以

群体(种姓、行会、村庄、宗教)为单位进行,著名的潘查亚特(Panchayat)是最广泛存在的“司法机构”。
出现争端时,潘查亚特的长老们将依据公认的风俗习惯断案,裁决标准因时因地而异,具有鲜明的多

元特征。这就是印度本土长期以来的主要“司法实践”模式,伊斯兰政权基本上未对非伊斯兰群体内

部的司法过程进行干涉。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人才开始打破这个“法律传统”。

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皇帝手中获得迪万的职权,从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转变为统

治孟加拉的殖民政府。虽然公司政府顶着莫卧儿皇帝授予的头衔,却并未遵循莫卧儿帝国的不干涉

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介入孟加拉本地人的争端裁决。英国人自以为虽为外来者,却能做到“在保留土

著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纠正其不公,弥补其缺陷”③。
然而,事实上,英国人却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观念来认识当地族群的。当时比较宗教学正在

西方盛行,西方人热衷于按照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将非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界定为各种宗教共同体④。
于是,英国人也根据宗教信仰将印度的族群划分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其中,伊斯兰教被认为是

印度的外来宗教,印度教则是印度的本土宗教———但实际上,前现代印度的本土宗教并不是一个像基

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单一宗教体系。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虽然詹姆斯·米尔(JamesMill)在

1817年出版的《英属印度史》一书中根据宗教信仰的差异明确把印度人划分为“穆罕默德(Mahomed-
an)种族”和“印度(Hindu)种族”,但在讨论印度宗教时并没有给出一个专有名称。《牛津英语词典》
认为“印度教”(Hindooism)一词首先出现在1829年报刊《孟加拉人》(Bengalee)第45卷中,而且指

出1858年德国著名的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MaxMüller)也使用了这个词。不过,德莫特·基林

利(DermotKillingley)声称拉姆莫罕·罗易(RammohanRoy)在1816年使用了“印度教”(Hindoo-
ism)一词。正如基林利所言,“拉姆莫罕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印度教’(Hinduism)这个词的印度人”⑤。
由是观之,实际上直到19世纪,在西方宗教观的影响下,印度人自己和欧洲人才开始把印度的本土宗

教理解为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单一宗教,并赋予它一个专有名称。
也同样是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宗教法观念,英国人认为印度教徒也拥有一套同伊斯兰教法类似

的宗教法,即他们所谓的“印度教法”(GentooLaw)。他们相信这个民族的一切思考都拘囿于自身宗

教的狭隘范围,印度教法就是印度本土“自古代延续至今而未曾改变的”神圣法律,其内容“与宗教紧

密相联,所以被奉为最高权威”,而英国人如能够掌握这套法律,便能“使英国政府的权威建立在当地

古老法律的基础上,获得符合这个民族意愿的统治途径”⑥。那么,到底在哪里才能够找到他们想象

中的印度教法呢? 英国殖民者“合理地”推定,既然西方教会法的渊源是《圣经》,伊斯兰教法的渊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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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那么印度教法就应当存在于印度教徒的圣典即以《吠陀》为代表的各类梵文典籍中。他们

相信只要能将那些包含了法律规范的梵文经典翻译成英文,便可获得对印度本土法律系统的充分了

解。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1772年新任孟加拉省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1732—

1818年)首先将从印度梵文经典中编译印度教法文本的计划付诸实施。

二 创制文本:沃伦·黑斯廷斯和纳撒尼尔·哈尔海德的《印度教法典》

沃伦·黑斯廷斯上任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民事管理可谓一塌糊涂。按照莫卧儿帝

国的规定,公司政府作为迪万理应承担税收和民事司法两项主要任务,但公司统治初期只热衷于收税

敛财,对民事司法则不闻不问,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导致富庶的孟加拉遭遇了长达三年的大灾

荒①。面对严峻形势,公司董事会不得不宣布“以‘迪万’的身份站出来”,整顿孟加拉的税收和司法②。
黑斯廷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孟加拉省督,肩负起管理当地司法行政的任务的。

黑斯廷斯早在17岁时便来到印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与大多数单纯贪求财富而来的英国人不

同,他对印度的历史文化怀有极大的兴趣,一直致力于深入探悉印度本土的语言、风俗、法律和制度。
长期的接触让黑斯廷斯自认为对印度社会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充分的共情,反感欧洲人对印度蛮荒、专
制、毫无法纪的刻板描述。在他看来,印度其实和西方一样,拥有自己的文明和法律。所以,在司法方

面,黑斯廷斯对“古老印度教法”的存在坚信不疑,极力主张在英国人的管理下“让印度人遵循自己的

法律”③。1772年8月,刚上任不久的黑斯廷斯便在孟加拉颁布了《司法行政计划》(PlanfortheAd-
ministrationofJustice),其中第23条特别强调:“关于继承、婚姻、种姓的问题,必须按照《古兰经》或
沙斯特(Shaster,即印度教法———引者注)之规定来解决。”④负责民事案件的迪万法庭还请了伊斯兰

教徒法官以及梵学家协助,分别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和印度教法的原则⑤。
不过,对于当时民事法庭上的英国法官来说,“印度教法”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他们从来没见

过任何一部真正的印度教法典,更不用提据此审案了。于是,黑斯廷斯很快将编译印度教法典的想法

付诸行动。他从孟加拉各地请来11位德高望重的梵学家(pundits),让他们以印度传统的梵文文献

和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为基础,尽快提取出具有约束和规范性质的内容,并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适

当修正和补充,再用纸笔记录下来,最终汇集成一部梵文法律文本。这部梵文法律文本先由一名懂梵

语的伊斯兰教徒(Zaidud-Din’AliRasa’i)根据一个孟加拉语口头版本翻译成波斯文,然后再由黑斯

廷斯的政治盟友、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NathanielHalhed,1751—1830年)
从波斯文转译成英文。尽管编译过程十分复杂,颇费周折,但黑斯廷斯和纳撒尼尔·哈尔海德都一再

强调这部法典忠实于原文:“梵学家们……从原始梵语文献中逐字逐句筛选,未敢增减任何内容。筛

选出的条款被原封不动地翻译成波斯文,翻译成果又被以同样谨慎和还原的态度转译为英文。”⑥在

黑斯廷斯看来,印度古老的印度教法已经被成功转录到英国法官能够直接阅读的录本中⑦。
当然,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认同印度教法典的构想,特别是远在宗主国———英国———的绅士们,

他们早就听说印度本土根本没有成文法,轻蔑地将这里称为“毫无法纪……统治者目不识丁”的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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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凯利·费尔明格编:《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第五份报告》(WalterKellyFirminger,ed.,The
Fifth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ftheHouseofCommonsontheAffairsoftheEast-IndiaCompany)第1卷,加尔

各答:R.坎布雷公司1917年版,“报告”,第5页。

⑤⑦ 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第400、401、403页。

G.W.弗雷斯特编:《印度总督国家文件选集第2卷:沃伦·黑斯廷斯文件》(G.W.Forrest,ed.,SelectionsfromtheStatePa-
persoftheGovernors-GeneralofIndia,Vol.Ⅱ:WarrenHastingsDocuments),伦敦:康斯坦布尔公司1910年版,第295~
296页。
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印度教法典:梵学家之规训》(NathanielHalhed,ACodeofGentooLaws,orOrdinationsofthePun-
dits),伦敦:[印刷者不详]1776年版,第x~xi页。



之地①。因此,与黑斯廷斯相反,英国国内不少人都主张“用从国外引进的新式法院、法典和司法原则

取代(印度)本土制度”,从而“拯救孟加拉贫穷愚昧又饱受压迫的人民”②。1774年,黑斯廷斯听闻英

国议会准备向孟加拉引入一套全英式司法系统。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立即将已完成的两章“法
典”样本寄给英国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Mansfield),力图向国内异议人士证明印度存在

本土法律:“印度没有成文法的说法……是多么荒谬……他们其实拥有一套亘古未变的法律……我现

在有幸将前两章展示给阁下,由此证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未处于毫无正义的野蛮状态。”③

在附信中,黑斯廷斯极力强调英国政府保留印度本土法律的重要性:“一个帝国要维护公民自由,
最基本的就是保证他们能够遵循自己的法律……剥夺人们受自己的法律保护无疑是一种不平之事,
而强迫人民服从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有了解途径的其他法律,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暴政……伊

斯兰教统治者尚未剥夺(本地人遵守自己法律)的权利,那么英国的基督教政府起码应该表现出同样

的宽容。”④黑斯廷斯的信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部尚未完工的法典样本开始令英国人相信印度的

确有完备的成文法来支持当地的司法行政,从而保留当地法律比引入英国法更为可取。

1775年3月27日,在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的共同推动和努力下,印度本土法律的首次编译工作

终告完成。次年,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将其成果付梓,即《印度教法典:梵学家之规训》(ACodeofGen-
tooLawsorOrdinationsofthePundits)。这是一个内部版本,由东印度公司发行。1777年唐纳森

翻印了这部《印度教法典》,1781年该法典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不仅如此,到1778年这部法典还被

译为法文和德文出版。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编译创制的第一部印度教法律文本,《印度教法典》在现代

印度教法形成的历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东印度公司的法庭上一直使用到19世纪早期。不过,
尽管这部法典的编译和出版给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带来很大声誉,但这部法典本身却充满争议,因为

这个英译本并不是由英译者据原始梵文文献直接翻译而来,它的准确性大受质疑,未能成为盎格鲁

印度司法系统中的权威文本。在英国殖民当局看来,要编译和创造一部“权威的”印度教法典,就需要

由一个精通梵语、能够亲自阅读和翻译梵文典籍的英国人承担此项重任,以避免转译过程中的讹误和

本地婆罗门梵学家有意无意的误导。随着1783年9月25日富有语言天赋、早前已被任命为孟加拉

威廉堡最高法院陪席法官的威廉·琼斯(WilliamJones,1746—1794年)抵达加尔各答,印度教法典

的编纂迎来了一个看来更为合适的人选。事实证明,威廉·琼斯的确为英印殖民当局编纂“权威的”
印度教法文本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构建权威:威廉·琼斯的印度教法律汇纂和典籍翻译

威廉·琼斯是一个非凡的语言天才,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通晓东西方的十几种语言。依靠语言

优势,他翻译了大量的东方文学作品,对东方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还在国内时就被认为是“英国首

屈一指的东方学家”⑤。遗憾的是,当时威廉·琼斯对印度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上,还未亲自到过这

个遥远的异域,切实了解这个东方国度。所以,主司法律的他很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孟加拉法院的职

位,并为之花费了4年时间进行争取。1783年3月,威廉·琼斯终于如愿被任命为加尔各答最高法

院法官。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他的印度之行最大的成就并不在司法,而在梵文文本的翻译。
起初,威廉·琼斯并没有对印度教法抱有太多兴趣,更未打算掌握梵语,因为他觉得自己年龄已

大,很难对完全陌生且晦涩难懂的梵语从头学起。然而,当威廉·琼斯开始投身于加尔各答法院的工

作后,他很快发现英属印度实际的司法状况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黑斯廷斯主持编译的《印度教法

·19·

①

②

③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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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内容并不详实,只是“偶尔才在法庭上被援引”①。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大量裁决不得不依赖当地

梵学家的帮助。按照威廉·琼斯自己的说法,这些梵学家对印度教法原则的解释几乎是“随心所欲”,
甚至能“在找不到成文法律时酌情现造一个”②,而英国的法官则苦于不懂梵文,只能听凭摆布。威

廉·琼斯对此感到既愤怒又忧虑。他说:“凭借多年经验,我认为我决不能轻易采纳本土专家所进呈

的书面意见,因为哪怕有一丁点利益驱使都可能使他们误导法庭。无论我们多么小心,他们要蒙蔽我

们都易如反掌。”③

威廉·琼斯和黑斯廷斯一样,坚信印度人拥有自己的法律,也极力主张殖民当局必须“谨慎地尊

重他们的宗教情感和风俗习惯”④。但是,他并不认为那些“易受蛊惑”又“糊里糊涂”的印度人自己有

能力实施和解释自己的法律⑤,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由英国人来做。可是,“在英国人对印度的

习惯和法律典籍充分掌握之前,给英属印度制定符合当地风俗观念之法的目标分明无法实现。”⑥于

是,威廉·琼斯决定亲自学习梵文,将“封锁在古老文本和梵学家头脑中”的印度教法律解放出来,通
过英国人建立的现代司法系统真正实施这些法律⑦。

1785年夏末,威廉·琼斯正式开始接触梵语语法。不到一年,他便开始萌生出一个更具野心的

想法,那就是重新编纂和翻译一部足够完备的印度教法典,用英国人熟悉的汇纂形式编排,从而用一

部新的英文法律汇编取代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编译的《印度教法典》,使之成为首要的司法依据。威

廉·琼斯计划与印度的梵学家们合作,将民法领域最具权威的原始文本全面筛选整理出来,以汇纂的

形式分类排列,形成一部成熟实用的法典,再译成英文供英国人法官使用———这相当于把当地分散凌

乱的“法律”文献整理为一套系统的专门法典,极大增强了英国人在法庭上的自主性。由于这种编写

方式效仿了欧洲历史上的《查士丁尼法典》,威廉·琼斯因而兴奋地期望时任总督康沃利斯伯爵(Earl
Cornwallis)成为“印度的查士丁尼”,而将自己暗比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者特里波尼安(Tribon-
ian)⑧。

1788年3月,威廉·琼斯致信康沃利斯总督,向后者陈述目前印度民事法庭的困境:“绝大多数

印度教法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藏在梵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而能够解读这两种复杂语言的欧洲人却

凤毛麟角……若我们一味依赖当地人的解释,很难保证不会被欺骗。”⑨接下来,威廉·琼斯详细阐述

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宏大计划:“如果能编修完整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法汇纂……并准确翻译成英

文……供各地民事法庭参考,我们大概就可不再为案件适用的规则感到苦恼,且不再被梵学家或毛拉

所欺骗。……我们只需(将汇纂)限于民事纠纷中最常用的合同法和继承法部分……(由)当地梵学家

和伊斯兰毛拉来汇总,当地记录员抄录……还需要一个懂梵语和阿拉伯语的领导者,此人须熟知法

理,甚或具备立法精神……从而承担事务部署、汇编督察、将成果转译为英文等关键性的工作。”⑩威

廉·琼斯表示自己愿意担任这一关键的领导者,并希望该建议能够被尽快采纳,并在资金方面得到政

府的支持。
威廉·琼斯编写法律汇纂的构想很快获得殖民当局的认可,康沃利斯总督对他的主动请缨表示

由衷的欣慰,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诺愿意提供该计划所需要的经费。收到回复的威廉·琼斯迅速投

入这项工作中。他首先将民法内容分门别类,再请当地的梵学家在每个类目下摘录最具权威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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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备注原始作者姓名、作品出处、章节和字句等,最后由他亲自将这些内容译成英文,并勘定

索引①。从1788年起,威廉·琼斯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尽可能抽出时间参加汇纂的编译。他相信,
新的印度教法汇纂出版越早,越有利于英国人对印度本土法律的掌握。到1794年3月,威廉·琼斯

向东印度公司管制委员会主席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报告说,长达9卷的梵文法律汇编已经

完成,翻译工作则预计在1796年前结束,而到那时,他将辞职引退,安然度日②。然而,不幸的是,

1794年4月威廉·琼斯就因病去世了,未能亲眼看到他规划和编修的印度教法汇纂的出版,后续翻

译和出版工作由被誉为“欧洲第一个伟大的梵语学者”的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Colebrooke,

1765—1837年)接手完成③。尽管威廉·琼斯本人未能最终完成他规划的印度教法汇纂工程,但他在

构建“权威的”印度教法文本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除了致力于编译印度教法汇纂,威廉·琼斯还凭借自己的语言天赋将一些重要的梵文典

籍译成英文。对他来说,准确了解和理解作为印度教法渊源的印度教圣典和编纂现代法典本身一样

重要。威廉·琼斯此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接替印度学家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Wilkins)
翻译了《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据鸠鲁伽注本,论印度宗教和世俗义务体系》(Institutesof
HinduLaw:or,theOrdinancesofMenu,AccordingtotheGlossofCullúca.ComprisingtheIndian
SystemofDuties,ReligiousandCivil,Calcutta,1794),即人们熟知的印度教法典籍《摩奴法典》
(Dharma-shastraofManu/Manu-smriti)。这部译作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其中呈现的具体

的法律内容,而在于威廉·琼斯在为其撰写的“前言”中对印度教法的解释。威廉·琼斯称,印度民族

本就是一个深信神之启示的群体,而《摩奴法典》正是传说中的神圣立法者摩奴颁布的法律,所以是最

神圣的印度教法的基础④。随后,他借助西方文明历史的时间谱系分析了印度教法重要发展阶段可

能对应的年代,并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摩奴及其法律与西方文化的亲缘性⑤。在威廉·琼斯的描

述下,印度教法呈现为一种充满宗教和迷信色彩的古老规范集,而且与西方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

同源性。威廉·琼斯的描述无疑给印度教法赋予了重要的辨识度,使其从一个只能用“本地”和“宗教

法”等简单标签来界定的模糊影子,成为有特征、有历史、可追溯的传统。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印度

教法律典籍,《摩奴法典》的英译无疑也构成了印度教法权威文本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威廉·琼

斯始终都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他自豪地宣称自己的工作成果是“这个对欧洲政治和商业利益都意

义非凡的国家的最受尊崇的法律”,其背后的意义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勤奋工作给英国带来

的巨额财富”⑥。

四 盎格鲁化:亨利·科尔布鲁克的印度教法翻译与解释

在威廉·琼斯去世后,亨利·科尔布鲁克接手了印度教法汇纂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亨利·科尔

布鲁克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曾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

长。受家庭影响,1783年年仅18岁的亨利·科尔布鲁克来到印度。他起初在加尔各答谋职,后被调

往印度古典文化的圣地蒂尔胡特(Tirhut)任收税官。在那里,他出于对古印度代数知识的兴趣开始

接触和学习梵语⑦。1794年,亨利·科尔布鲁克已在梵语学习方面获得了一定成效。当听说威廉·
琼斯突然离世,编译印度教法汇纂的工作可能不得不戛然而止时,他便自告奋勇提出愿意接替威廉·
琼斯的工作⑧。不过,在此之前,亨利·科尔布鲁克并未从事过多少专业的司法工作,语言技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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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⑦

② 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第2卷,第721、928页。

C.D.沃特斯顿、A.麦克米兰·希勒:《爱丁堡皇家学会前会员传记索引(1783—2002)》(C.D.WaterstonandA.Macmillan
Shearer,BiographicalIndexofFormerFellowsofTheRoyalSocietyofEdinburgh,1783—2002)第1部分,爱丁堡:爱丁

堡皇家学会2006年版,第194页。

⑤⑥ 威廉·琼斯编译:《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WilliamJones,trans.&ed.,InstitutesofHinduLaw,Or,TheOrdi-
nancesofMenu),加尔各答:印度政府1794年版,“前言”,第iii~iv、v~xvi、xvii~xix页。

⑧ T.E.科尔布鲁克:《H.T.科尔布鲁克的生活》(T.E.Colebrooke,TheLifeofH.T.Colebrooke)第1卷,伦敦:特吕布纳公司

1873年版,第53、75页。



进入英属印度司法部门的主要优势。
亨利·科尔布鲁克的加入让印度教法汇纂的编修工作再次顺利运转起来。经过4年紧张的工

作,1798年完整的《印度教合同和继承法汇纂》(ADigestofHinduLawonContractsandSucces-
sions,以下简称《印度教法汇纂》)终于在加尔各答出版,供孟加拉司法部门参考。然而,威廉·琼斯

和亨利·科尔布鲁克致力编译的这部“权威的”《印度教法汇纂》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即使在亨利·科

尔布鲁克自己看来,这部法律汇纂也显得冗长杂乱,“原始引文多来源于法经和法论,但此外也会引用

往世书、史诗故事等其他文献资料……一些明显相互矛盾的解释被编者并置,要么毫无注解,要么编

者自作主张地添上自己的想法。”①弗朗西斯·麦克纳格顿在其《孟加拉现行印度教法考鉴》中虽然称

赞“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与亨利·科尔布鲁克的相比)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到更大的尊重”,但也抱

怨《印度教法汇纂》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不能在被认为拥有同等权威的文本中找到肯定或否

定根据的印度教法问题”②。托马斯·斯特兰奇爵士尽管称它为“司法知识的宝藏”,却也同意当时殖

民地法律界对它的普遍评价:“对律师是最好的法律书籍,对法官而言却是最糟糕的。”③这种评论反

映了这部法律汇纂实际适用的糟糕状况:英国殖民统治者和东方学家的法律想象同印度的社会现实

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根据西方的单一宗教和单一法律观念建

构起来的这部《印度教法汇纂》并不符合印度本地复杂多变的多元化社会现实。因翻译《印度教法

汇纂》而转入司法部门工作的亨利·科尔布鲁克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就已发觉,不同地方承认的经

典文本往往迥然相异,要在司法实践中参考和适用同一部法典简直是困难重重④。不过,亨利·科

尔布鲁克并没有对印度教法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而是试图调和《印度教法汇纂》与印度社会现实之

间的矛盾。
亨利·科尔布鲁克的解决之道就是创造一套“关于印度教法性质的话语”⑤。他主张将印度教法

典籍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他所谓的“法经”(Dharma-sastra)⑥,称为“所记”(smriti),区
别于所谓的“所闻”(sruti);另一类则是数量庞杂的“本集”(sanhitas)。亨利·科尔布鲁克认为前者

与欧洲人理解的实体法或法律规范较少相关,而与法证法(forensiclaw)有着更多的相关性,后者则

是威廉·琼斯理解的“法律”(规定性规范),印度人认为这类规范是由“仙人”规定的。他进一步认为

古代仙人创制了这些法论(treatises),后世的印度教法学家或梵学家则为之撰写注释(commentar-
ies),这两者———原始法论和后世注释———共同构成了印度的法律典籍。此外,还有一类可称为“弥
曼差”(Mimamasa)的文献,亨利·科尔布鲁克认为这类文献讨论的是法律逻辑问题和调和相互矛盾

的法律解释的方法。在他看来,印度教法律“传统”中对同一法律文本经常存在着彼此矛盾的解释(亨
利·科尔布鲁克认为这是印度各地存在历史和文化差异的结果)。他将这一事实看作印度教法中存

在不同“学派”的反映。如同伊斯兰教法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别一样,亨利·科尔布鲁克在

1810年翻译出版的《印度教继承法二论》中也将印度教法律传统分为“达耶跋伽”(Dayabhaga)和“密
塔娑罗”(Mitakshara)两大派别。前者的影响仅限于孟加拉,而后者的影响范围则包括了贝拿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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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珊娜·罗彻尔、卢多·罗彻尔:《西方印度学的建立: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与东印度公司》(RosaneRocher,Ludo
Rocher,TheMakingofWesternIndology:HenryThomasColebrookeandtheEastIndiaCompany),纽约:劳特里奇出版公

司2012年版,第37页。
弗朗西斯·麦克纳格顿:《孟加拉现行印度教法考鉴》(FrancisMacNaghten,ConsiderationsontheHindooLaws,AsItIs
CurrentinBengal),塞兰坡:传教出版社1824年版,第317、iii页。
托马斯·斯特兰奇:《印度教法大纲;英国在印度的司法判例参考》(ThomasStrange,ElementsofHinduLaw;Referableto
BritishJudicatureinIndia)第1卷,伦敦:佩恩与福斯印刷1825年版,第xviii~xix页。

T.E.科尔布鲁克编:《H.T.科尔布鲁克的杂文及作者生平》(T.E.Colebrook,ed.,MiscellaneousEssaysofH.T.Colebrookewitha
LifeoftheAuthor)第1卷,伦敦:特吕布纳出版社1873年版,第85页。
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2页。
“Dharma-sastra”国内学界一般译为“法论”,区别于所谓的“法经”(Dharma-sutra)。不过,在亨利·科尔布鲁克的话语语境

中,Dharma-sastra作为他理解的“神圣法典”(‘sacredcodeoflaw’)译为“法经”似乎更符合中文语义,而他所谓的“法论”则
是指一类他称之为“本集”的梵文法律文献。



迈塔拉(Mithala)、马哈拉施特拉和达罗毗荼等广大地区。根据亨利·科尔布鲁克的看法,每个学派

都有确定的“教义”,因而英国法官需要寻求“那些可靠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每个学派的全部教义

就可以根据支持它的理据作一通盘的综合性考量”①。
尽管伯纳德·科恩盛赞“亨利·科尔布鲁克在为歧义纷呈的法律文本提供将成为英国法庭标准

的固定解释方面比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做出了更多贡献”②,但对于亨利·科尔布鲁克主张的印度教法

存在不同学派的观点,却不乏非议。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前所未有,难以考证,有人认为其对印度教法

的划分与伊斯兰教法的派别模式太过相似,实有生搬硬套之嫌。法学家阿奇博尔德·加洛韦嘲笑“贝
拿勒斯学派和孟加拉学派法律听起来就像鉴赏或艺术流派一样”③。梵语学家伯内尔则委婉地将亨

利·科尔布鲁克的诠释称为“英国法学家演绎出来的一种结论”④。马德拉斯法官詹姆斯·纳尔逊更

对亨利·科尔布鲁克划分印度教法学派所依据的梵文文献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那篇备受尊重的论

文(指亨利·科尔布鲁克所译《印度教继承法二论》中的《密塔娑罗》———引者注)毕竟只是对一部汇集

了某些迈提拉(Maithila)哲学家教导和启示的作品的注释,难道就仅仅因为亨利·科尔布鲁克曾经

喜欢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它的译文,马德拉斯高等刑事法院就得毫不犹豫地将其奉为马德拉斯省的

法律吗?”⑤

不过,这些批评并未对亨利·科尔布鲁克在英印司法界的实际影响力产生多大损害。凭借在

梵语法律文献翻译方面的独特贡献,亨利·科尔布鲁克成为英印殖民地首屈一指的印度教法专

家,他关于印度教法学派的解释很快在英印司法界占据主导地位,哪怕亨利·科尔布鲁克自己也

表示这些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⑥。《印度教继承法二论》甫一出版,便被送往所有民事法院作为

参考,法庭随即开始改变之前在统一的印度教法典中寻找有关条文的做法,转而根据地区来查找

相应法学派的规定。1868年,英国枢密院在一起上诉案件中明确表示:“执行印度教法法官的职

责,并非查询争议性条款是否能由初始(梵文)文献推断出来,而是确定它是否为案发地所属的法

学派认可。”⑦

威廉·琼斯曾期待印度教法典的英译本能够取代当地梵学家的权威,亨利·科尔布鲁克让这

一点变成了现实。亨利·科尔布鲁克本人也成为印度教法文本的权威解释者。他的一系列评论

文章成为解释印度教法的公认标准。后来,不仅英国法官援引他的法律解释,就连印度本地的梵

学家们也遵从他对印度教法的解释。若有新的法规发布,必须由亨利·科尔布鲁克判定是否符合

印度教法才能登记在案,甚至作为法庭顾问的婆罗门也要由他进行认证才能上岗⑧。用当时一位

英国中殿律师威廉·莫利(William Morley)的话说:“千数梵学家之语,不抵亨利·科尔布鲁克一

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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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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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② 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4、72页。
阿奇博尔德·加洛韦:《对印度法律、宪法和当前政府的看法》(ArchibaldGalloway,ObservationsontheLawandConstitu-
tion,andPresentGovernmentofIndia),伦敦:帕布里与艾伦公司1832年版,第287页。

A.C.伯内尔:《分产与继承法》(A.C.Burnell,TheLawofPartitionandSuccession),芒格洛尔:斯托尔兹与希尔纳印刷1872
年版,第v页。
詹姆斯·纳尔逊:《马德拉斯高等刑事法院关于管理印度教法的观点》(JamesNelson,AViewoftheHinduLawasAdmin-
isteredbytheHighCourtofJudicatureatMadras),纳加帕蒂南:伊克利斯印刷1877年版,第96页。
亨利·科尔布鲁克:《印度教继承法二论》(HenryColebrooke,TwoTreatisesontheHinduLawofInheritance),加尔各答:

A.H.哈伯德印刷1810年版,第ii页。
埃德蒙·摩尔编:《司法委员会和国王陛下最尊敬的枢密院审理和裁决的案件报告,东印度最高法院和高等迪万法院的上

诉》(EdmundMoore,ed.,ReportsofCasesHeardand DeterminedbytheJudicialCommitteeandtheLordsof His
Majesty’sMostHonourablePrivyCouncil,onAppealfromtheSupremeandSudderDewannyCourtsintheEastIndies)第
12卷,伦敦:史蒂文父子公司1873年版,第436页。
罗珊娜·罗彻尔、卢多·罗彻尔:《西方印度学的建立: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与东印度公司》,第62页。
威廉·莫利:《英属印度的司法管理:其历史与现状》(William Morley,TheAdministrationofJusticeinBritishIndia:Its
PastHistoryandPresentState),伦敦:威廉和诺盖特公司1858年版,第333页。



这种情况看似荒谬,却是英印殖民当局相当满意的结果,因为至此英国人终于取代印度人成为解

释印度教法的最高权威。现在,英国殖民者不仅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意愿形塑了“权威的”“文本化的”

印度教法,而且获得了告诉印度人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应该是怎样的资格。结果,印度人的印度教法

变成了所谓的“盎格鲁 印度教法”,即英国人创制的盎格鲁风格的印度教法。这种英国人创制的“现
代”印度教法逐渐打上了深深的英国判例法烙印:“在接下去的40年中,在威廉·琼斯宣布他将通过

得到法庭任命的梵学家协助的英国法官为印度教徒提供他们自己的法律后,一种特别的判例法形成

了。在基础部分,有某一作者的文本可供参考,该作者被认为代表了某个特别的地区学派的规范,但
在诸如托马斯·斯特兰奇的《印度教法大纲》(ElementsofHinduLaw)之类的集解中,被尊为印度

教法律的却是由英国法官们对判例所作的一系列解释。”①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盎

格鲁 印度教法的正式形成,印度本地的梵学家们最终在1864年司法改革中被排挤出英印司法系统。

这就是沃什布鲁克所谓的盎格鲁 印度教法“假设”:“自1864年起,盎格鲁 印度教法便‘假设’其关于

印度教伦理的知识已然足够而解雇了梵学家。解释由此固定下来了。”②这样,原本仅为英国殖民者

社会想象的印度教法最终转变为英印殖民地社会的法律现实:盎格鲁 印度教法。

五 结论:盎格鲁 印度教法和西方化东方的知识建构

美国埃默里大学南亚和伊斯兰教研究教授斯科特·库格尔曾在“构设、指摘和改名:南亚殖民地

时期伊斯兰法学的重铸”一文中指出:“法律是权威文本、文化想象和统治之策在一定条件下的综合产

物……它是一种经验解释,这种经验解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依靠(统治者的)权力,将解释的内

容转变为社会现实。”③这段描述用来形容盎格鲁 印度教法的诞生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通过收集

和翻译古老的梵文典籍,英国人在印度创造出一种盎格鲁风格的宗教法典,它不仅将印度口头传统的

权威转移给宗教法文本,使得当地原来主要依靠非成文的习惯法裁决争端的传统转变成西方主要依

靠成文法典的司法实践,还用一套单一的法律体系取代了印度多元的法律和解释传统。更重要的是,

英国人一方面把这种文本化了的印度教法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人相信印度本土法律就记录在东方学

家翻译的典籍中,另一方面又通过殖民权力让印度人自己同样接受了英译本中的印度法律。直到最

近,国际法学界还将“印度教法”界定为“法论文献中描述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法律”,“根据这个定义,

印度教法是一种可与犹太教法、伊斯兰教法和教会法等其他传统比拟的宗教法律体系”④。作为殖民

主义知识遗产之一的盎格鲁 印度教法并没有随着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而烟消云散。

此外,英印时期印度教法文本编译的作用和意义并未局限于法律建构方面,而是扩展至宗教乃至

整个社会领域。如前所述,19世纪之前,印度并不存在一种名为“印度教”的单一宗教体系。作为一

种单一宗教体系的“印度教”概念来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本土社会的想象。英国人对印度本土法律最

初的定位即是“宗教的”和“神授的”⑤,只要提及印度法律,就一定会强调其宗教背景。1772年之后,

当英国殖民者和东方学家们企图从古代梵文文本中编纂印度教法典时,那些被作为法律渊源的古代

梵文文本便成为印度本土宗教的圣典,东方学家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又刻意为之涂上了一层神

秘色彩,暗示出某种强烈的宗教属性。于是,在英国人通过文本翻译逐渐建构起盎格鲁 印度教法典

的同时,一个古老、神圣、正统的文本化宗教也同时被创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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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直到19世纪30年代,现代印度教的概念才开始逐渐流行,它的核心要素就是英国人认可

的典籍。1877年,莫尼尔·威廉姆斯爵士编写的《印度教》一书出版。该书通过介绍吠陀及其他梵文

典籍来阐释印度教的思想与实践,明确指出:“欲知印度教的前世今生,领悟其精神内核,必得从研读

梵文文献起步。”①尽管根据古老的吠陀传统,人自身的头脑和心灵(而非外在的书本)才是知识的适

当容器,但英国人的印度教法典编译工作无疑大大促进了印度教的文本化。从此以后,就像《圣经》被
视为西方基督教的基石一样,吠陀典籍也被看作印度宗教———印度教的基石,典籍、宗教和法律三者

开始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通过法典编纂和宗教建构而形塑出来的印度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西方化的东方社

会”,即一个按照西方人的社会想象来建构的东方社会,尽管这个社会被看作与现代西方社会迥异的

他者社会。18和19世纪深受当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影响的英国东方学家普遍对他们所看到和想象

的神秘、灵性、遥远的印度文明抱有强烈的共情,将印度的现在视为欧洲失落了的过去。他们一方面

致力于在历史中为欧 印双方寻找相似性和亲缘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印度描述为一个类于西方而亚

于西方的文明和国度。在谈及印度本土的法律状况时,沃伦·黑斯廷斯就曾说道:“一个民族无论如

何聪慧,如果它的研究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的狭小圈子,局限于以它的迷信为基础的法令,如果它

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讨论缺少那种灵性的辅助(thatlivelyAid)———这种辅助只能来自理解力的自

由运用和反复辩难,那么,从这个民族的劳动中是不能指望产生一种完美的法学体系的。”②在他们看

来,英国人肩负的使命就是帮助印度人找回昔日的辉煌,正如威廉·琼斯在诗作《恒河颂》(Hymnto
theGanges)中假借印度人之口为英国定位的那样,“……终止咱们(被外来侵犯)的恐惧,恢复咱们的

法律”③。这恰恰契合了英国浪漫主义者在异域寻找理想化了的过去的自我的心理需求。正如萨义

德所说,“对西方人而言,东方总是与西方的某一方面相像”④。

美国当代人类学家尼古拉斯·德克斯将此称为殖民主义者的一种“经典性的自我效仿(Self-mi-
mesis)”⑤,即殖民主义者看似是要将他们的殖民地构建为一个与自己全然不同的他者,但事实上,这
个他者不过是殖民者自身的倒影。印度教法译本中显露出来的印度社会其实只是一个西方自我定义

中的东方。萨义德指出:“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

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⑥在盎格鲁 印度教法建构的

过程中,文本编译的实践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制作或驯化的场所,它看似是一个透明转录的过程,但实

际上带有深刻的目的性:印度教法典中的文本印度“被制作成”现代西方人想象的传统社会。传统性

既是印度教法典编纂的前置预设,也是印度教法典编纂的直接结果。由此建构起来的印度社会事实

上被置于西方的霸权性话语体系之下。直到今天,甚至印度官方还都习惯用“不可思议的印度”(In-
credibleIndia)和“奇异国度”(ExoticLand)之类的语词来形容自己,他们明显承袭了殖民地时期英国

东方学家的印度社会想象和建构⑦。

这一由文本翻译开启的社会建构工程的殖民主义性质始终不易察觉,但它的确形塑了殖民者和

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当代印度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所说,“翻译形塑了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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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等的权力关系”①,而这种权力关系直接造成了一种长期实力悬殊的文化定

局,企图让殖民主义状态在印度这样的前殖民地永不谢幕。殖民主义知识遗产影响深远,对殖民主义

知识建构的一个片段的历史的重访,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人们仍习以为常的某些“常识”的真实性质

和隐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却可以不被过去长久统治。

收稿日期 2023—09—20
作者杨清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印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立新,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印度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Religion,LawandSocialImagination:TextualTranslationintheConstructionof
Anglo-HinduLawinBritishIndia,1772—1864

YangQingyunandWangLixin

Abstract:Inpre-colonialIndia,therewasnostatutelawinmodernsense.Duringthecolonialperiod,inordertoenforce

theeffectivejudicialadministrationinBritishIndia,theRajdecidedtoorganizeOrientalistsandBrahmanpanditsto

collectandtranslateSanskritlegaltextsandcompileaso-calledHinducode.Between1772—1864,afterthelong-term

effortsofthefirstBengalGovernor-generalWarrenHastingsaswellassuchOrientalistsasNathanielHalhed,William

JonesandHenryColebrooke,theRajfinallymanagedtoconstructwhattheythoughta“textual”,“authoritative”but

also“Anglo”Hinducode.ThecompilationofAnglo-HinducodenotonlycreatedmodernstatutelawsforcolonialIndia,

butalsoshapedthemodernconceptofHinduismandtheimaginationoftraditionalIndiansociety.

Keywords:BritishIndia;Hinduism;Anglo-HinduLaw;TextualTranslation

【责任编校 周祥森】

·89·

①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语言,斗争之所》,第32页。


